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26號

原      告  蔡惠珍  

訴訟代理人  游振維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曾俊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被告不抗

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

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係基於兩造間「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

約－20年期」（下稱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起訴，固經兩造

以該附約第26條合意由要保人（即原告）住所所在地地方法

院為管轄法院，而原告設籍於宜蘭縣，非屬於本院轄區，然

被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

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5年12月

18日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20年期」（下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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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主約），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

約－20年期」（即系爭附約，與系爭主約合稱系爭保險），

約定於系爭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因病住院時，即得

向被告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同次住院治療之30日內，按實

際住院日數每日給付新臺幣（下同）2,000元；31日起至180

日內，則為3,000元，並可請求被告給付按實際住院日數每

日金額50％計算之出院療養保險金。嗣原告於104年間經身

心專科醫師診斷為「感情型思覺失調症」，於111年間因原

告病情再次復發，且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

負面思考、幻聽等症狀，經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下稱三總

北投分院）醫師透過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等評估，診斷

原告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計79日，須全

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一次住院），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

2年8月14日止，計77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二次住

院），原告於上開住院期間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並須持續

至精神科門診追蹤複查。詎原告於系爭第一、二次住院出院

後，分別於112年3月22日、同年8月23日檢具相關文件向被

告申請給付保險金286,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

9日×3,000元）＋（79日×2,000元×50％）＝286,000元】、2

78,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7日×3,000元）＋

（77日×2,000元×50％）＝278,000元】，竟均遭被告拒絕支

付。為此，爰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

第一、二次住院之醫療保險金合計564,000元（計算式：28

6,000元＋278,000元＝564,000元），並應各自被告收受理

賠文件第16日起，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

7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3月22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

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即自

被告於112年8月23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

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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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固有系爭主約、系爭附約之保險契約

法律關係，惟系爭附約所稱之住院，係以醫學客觀上被保險

人經檢驗或檢查已達「必須住院」始生治療或照護之效果方

屬之，自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非一但有住

院事實即應由被告賠償，始符保險契約之最大誠信原則，避

免被保險人恣意轉嫁不當風險予投保大眾共同負擔。而原告

於治療期間曾稱係因與兒子相處上有問題才入院，且經被告

諮詢身心科專業之醫師，該醫師判定原告雖有「感情型思覺

失調症」，但無病情明顯變化或重大生活事件造成有急性病

房住院之須求，其入院後精神狀況甚佳，情緒可自控，睡眠

無中斷，生活可自理，故原告未達一定、必須住院治療之程

度，復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見

定認為系爭第一次住院、系爭第二次住院均無入院之絕對必

要性，足見原告於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應係配合原告主

觀意願而允其住院，故縱原告有辦理住院手續並於醫院接受

診療之情事，仍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原告先前因病入

院，已向被告請領約400萬元以上之保險金，本次確係因原

告病症尚與理賠要件不相當，被告自不負有理賠保險金義

務，並非刻意刁難原告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有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

險；而原告有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即系

爭第一次住院）、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即

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分別於三總北投分院全日住院等情，並

有系爭保險保險單暨後附系爭主約、系爭附約條款、三總北

投分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至41、43至5

3、65至75、91、9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附約第1

2條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

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

給付保險金共564,0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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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本附約有效

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

公司（即被告）按下列約定之一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

……」；同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

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治療

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治療者」，可知

依上開附約之約定，原告因疾病或傷害，須有住院之必要並

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之期間，始得依約請領住院保險金；反

之，若原告之疾病尚可經由門診或其他方式治療，上開約款

所稱「住院」之必要要件不合，自無從請領保險金。

　㈡又按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

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

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

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

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

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

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

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

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準此，前揭

保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

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

屬符合前揭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

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㈢經查，兩造雖均不否認原告有經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

斷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入院治療等情，然被

告爭執原告並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等語。觀諸原告所提由三

總北投分院開立之112年3月14日診斷證明書及同年8月14日

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㈠第91、93頁），其「症狀」欄位固

依序記載原告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

思考、幻聽等症狀」、「情緒憂鬱、注意力分散、睡眠障

礙、被害妄想、幻聽，有明顯社會職業功能障礙」，並經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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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為「情感型思覺失調症（ICD10：F25.1）」、「思覺失調

症（ICD10：F25.1）」，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

接受全日住院治療。然經本院就上開住院必要性函詢三總北

投分院，其僅就系爭第一次住院答稱：「111年12月26日至1

12年3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與魏員先前即認

識，魏員於蔡員住院前自殺已遂，致魏員友人責怪蔡員見死

不救，使其心情低落、被監視感、睡眠障礙、不敢外出，故

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及就系爭第二次住院覆稱：「112

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於112

年4月10日門診就醫時提及睡覺時身體有被摸、被戳的感

覺，有開立相關藥物，但後續又影響其情緒、睡眠且有幻聽

出現，故再次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等語，有該院113年8月

5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49055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

85頁），可見前開病症多係原告主訴而來，且未見三總北投

分院就其住院必要性有何具體說明，已難逕採為原告有利之

證據，佐以原告曾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第一次住院期間自

述：「……就跟我兒子處不來，吵架……還有魏XX的事，我

覺得很煩，心情很不好……所以才進來讓自己放空」等語，

　　且其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病情尚屬穩定，並無任

何急性病症之紀錄，此有三總北投分院護理紀錄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㈠第95至145頁），則原告前述病症是否必須住

院，而不得以門診追蹤及藥物或心理治療等方式治療，即非

全然無疑。

　㈣再查，本院就原告上開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囑託成大醫院進

行鑑定，經該院作成成附醫鑑1073號病情鑑定報告（下稱系

爭鑑定報告），有成大醫院114年6月25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

100378號函暨附件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207至211頁），

其鑑定結果為：「病歷所載之第一段住院期間（111年12月2

6日至112年3月14日，共79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

（即原告）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

11年10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做惡夢、被監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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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情緒、疲倦感、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等症狀，因此由

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

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

藥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

劑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

境、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

員所載之症狀與壓力因應技巧有部分改善」、「病歷所載之

第二段住院期間（111年5月30日至同年8月14日，共77日，

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

5個月，症狀為112年3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失眠、

睡覺時身體被觸摸的感覺，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

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

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止痛藥、外用藥膏等

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

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

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之

症狀改善」、「情感型思覺失調症之情緒症狀發作而未伴有

顯著之精神症狀時，臨床醫師會依據多項因子（如家庭支持

系統、身體疾病之共病、性格狀態、社會心理壓力、風險行

為等），與患者討論是否需全日住院治療、日間住院治療或

門診追蹤治療等；然而，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必須住院進

行」、「總結以上，依據三總北投分院之病歷紀錄，111年1

2月24日（誤載為26日）至112年3月14日、112年5月30日至1

12年8月14日，住院治療為治療選項之一，然此二段住院均

無絕對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0至211頁），判定原

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無必要性。另原告前就本件

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

議，金評中心於112年10月13日作成112年評字第1926號評議

書，亦認：「……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

以：⒈依據系爭治療（指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

院治療，即系爭第一次住院）的護理紀錄，申請人（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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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失眠、憂鬱與焦慮情緒、疲倦、注意力不集中、食慾

差而接受住院治療。前一次住院為111年7月13日至111年10

月14日，過去出院後尚規則服藥及返診。系爭治療期間，申

請人的精神尚佳、情緒可自控、生活可自理，雖自述有幻

聽，但無干擾的行為或症狀。護理診斷健康問題為『無效性

　　因應能力』與『睡眠型態紊亂』。⒉申請人於系爭治療期間

的病情尚穩定，並非疾病的急性期，申請人所接受之系爭治

療並未有住院之必要，可於門診接受密集的門診與心理治

療」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41至244頁），原告雖質疑金評中

心所諮詢之對象不明，不足採信，然此經金評中心函覆稱，

其依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條件聘任解任及評

議程序辦法第16條第4項第2款規定，對於涉及醫事爭議之評

議事件，評議委員有先行整理案情之必要，其得就兩造提供

之相關病歷資料，委請諮詢顧問（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

師）提供專業意見，但尚難就特定評議案件揭露諮詢顧問資

料等語，有金評中心113年5月3日金評議字第11307075520號

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7至278頁），是金評中心就本

件所涉醫事爭議所諮詢者係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雖

其無法透露為何人，然此諮詢乃金評中心評議委員依法律規

定所為，且前開判斷意見亦與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大抵

相符，實難認有何顯不可信之處，原告前開所述尚無足取。

由上，原告固經其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引介入院治

療，然其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經系爭鑑定報告及金評中

心前開評議書諮詢意見（此係針對系爭第一次住院），均認

無住院之必要性，故難認具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亦通常

會診斷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衡諸前開說明，不符系爭附約第

12條、第2條第6項所定「經醫院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要

件，則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保

險金，即屬無憑。

　㈤原告雖主張：保險契約之解釋應以有利被保險人之原則為

之，故只須原告之主治醫師判定原告應住院，且原告確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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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接受治療，即符合系爭附約第12條所定之「住院」條件，

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等語。然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

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

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

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裁判要

旨參照）。是解釋保險契約條款所稱「住院」之定義，應參

酌上述原則為之，即應以相同專業之醫師依相同情形通常亦

會作相同診斷為準，而非僅以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之診斷結

果為斷。故原告上開主張，無足為採。

　㈥原告又主張：原告入院時之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評估有

異常，且其原告於住院期間有經其主治醫師評估後服用焦慮

狀態、恐慌症、抗癲癇藥物，非僅有少量鎮靜安眠藥等語，

可見其確有住院必要，並舉藥物簡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㈡

第247至261頁）。然查，觀諸原告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

之護理紀錄表所載，原告於系爭第一次住院111年12月26日

入院時，雖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然此經值班醫師判定

繼續觀察（見本院卷㈠第95頁）；系爭第二次住院112年5月

30日入院時，亦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經急診醫師判定

繼續觀察即可，另位急診醫師則收治其入院治療（見本院卷

㈠第123頁），其判斷並非一致，佐諸前開三總北投分院就

住院原因之函覆內容，亦全未提及係因原告血液檢測異常等

相關病症所致（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實無足憑上開檢測

結果遽論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至五大護理層面評估異常部

分，則多係關於原告罹患情感型思覺失調症所衍生之相關情

緒問題，而通觀上述護理紀錄表，可知原告於上開2次住院

期間病情穩定，未發生急性病症，此業詳前述，是縱認原告

所主張前開用藥情形為真，猶無從以此認定該治療必須以住

院方式進行，而不得以門診方式替代之，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亦難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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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綜上，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難認有必要性，核

與上開系爭附約條款所稱「住院」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據以

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又原告另請求之「出院療養保險

金」，亦應以「住院」或「出院前之住院」係合於前揭契約

所定「住院」要件為前提，則原告上開住院既不合乎前揭契

約所定之「住院」要件，自不得請領「出院療養保險金」，

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6

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其中278,000

元自112年9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

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原定於114年10月24日宣判，惟該日乃國定假日，故順延至次

一上班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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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26號
原      告  蔡惠珍  
訴訟代理人  游振維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曾俊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基於兩造間「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20年期」（下稱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起訴，固經兩造以該附約第26條合意由要保人（即原告）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原告設籍於宜蘭縣，非屬於本院轄區，然被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5年12月18日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20年期」（下稱系爭主約），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20年期」（即系爭附約，與系爭主約合稱系爭保險），約定於系爭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因病住院時，即得向被告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同次住院治療之30日內，按實際住院日數每日給付新臺幣（下同）2,000元；31日起至180日內，則為3,000元，並可請求被告給付按實際住院日數每日金額50％計算之出院療養保險金。嗣原告於104年間經身心專科醫師診斷為「感情型思覺失調症」，於111年間因原告病情再次復發，且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思考、幻聽等症狀，經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下稱三總北投分院）醫師透過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等評估，診斷原告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計79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一次住院），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計77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原告於上開住院期間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並須持續至精神科門診追蹤複查。詎原告於系爭第一、二次住院出院後，分別於112年3月22日、同年8月23日檢具相關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險金286,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9日×3,000元）＋（79日×2,000元×50％）＝286,000元】、278,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7日×3,000元）＋（77日×2,000元×50％）＝278,000元】，竟均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爰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第一、二次住院之醫療保險金合計564,000元（計算式：286,000元＋278,000元＝564,000元），並應各自被告收受理賠文件第16日起，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3月22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8月23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固有系爭主約、系爭附約之保險契約法律關係，惟系爭附約所稱之住院，係以醫學客觀上被保險人經檢驗或檢查已達「必須住院」始生治療或照護之效果方屬之，自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非一但有住院事實即應由被告賠償，始符保險契約之最大誠信原則，避免被保險人恣意轉嫁不當風險予投保大眾共同負擔。而原告於治療期間曾稱係因與兒子相處上有問題才入院，且經被告諮詢身心科專業之醫師，該醫師判定原告雖有「感情型思覺失調症」，但無病情明顯變化或重大生活事件造成有急性病房住院之須求，其入院後精神狀況甚佳，情緒可自控，睡眠無中斷，生活可自理，故原告未達一定、必須住院治療之程度，復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見定認為系爭第一次住院、系爭第二次住院均無入院之絕對必要性，足見原告於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應係配合原告主觀意願而允其住院，故縱原告有辦理住院手續並於醫院接受診療之情事，仍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原告先前因病入院，已向被告請領約400萬元以上之保險金，本次確係因原告病症尚與理賠要件不相當，被告自不負有理賠保險金義務，並非刻意刁難原告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有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而原告有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即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分別於三總北投分院全日住院等情，並有系爭保險保險單暨後附系爭主約、系爭附約條款、三總北投分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至41、43至53、65至75、91、9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附約第12條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共564,0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公司（即被告）按下列約定之一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同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治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治療者」，可知依上開附約之約定，原告因疾病或傷害，須有住院之必要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之期間，始得依約請領住院保險金；反之，若原告之疾病尚可經由門診或其他方式治療，上開約款所稱「住院」之必要要件不合，自無從請領保險金。
　㈡又按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準此，前揭保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前揭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㈢經查，兩造雖均不否認原告有經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入院治療等情，然被告爭執原告並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等語。觀諸原告所提由三總北投分院開立之112年3月14日診斷證明書及同年8月14日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㈠第91、93頁），其「症狀」欄位固依序記載原告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思考、幻聽等症狀」、「情緒憂鬱、注意力分散、睡眠障礙、被害妄想、幻聽，有明顯社會職業功能障礙」，並經診斷為「情感型思覺失調症（ICD10：F25.1）」、「思覺失調症（ICD10：F25.1）」，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接受全日住院治療。然經本院就上開住院必要性函詢三總北投分院，其僅就系爭第一次住院答稱：「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與魏員先前即認識，魏員於蔡員住院前自殺已遂，致魏員友人責怪蔡員見死不救，使其心情低落、被監視感、睡眠障礙、不敢外出，故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及就系爭第二次住院覆稱：「112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於112年4月10日門診就醫時提及睡覺時身體有被摸、被戳的感覺，有開立相關藥物，但後續又影響其情緒、睡眠且有幻聽出現，故再次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等語，有該院113年8月5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49055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可見前開病症多係原告主訴而來，且未見三總北投分院就其住院必要性有何具體說明，已難逕採為原告有利之證據，佐以原告曾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第一次住院期間自述：「……就跟我兒子處不來，吵架……還有魏XX的事，我覺得很煩，心情很不好……所以才進來讓自己放空」等語，
　　且其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病情尚屬穩定，並無任何急性病症之紀錄，此有三總北投分院護理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95至145頁），則原告前述病症是否必須住院，而不得以門診追蹤及藥物或心理治療等方式治療，即非全然無疑。
　㈣再查，本院就原告上開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囑託成大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作成成附醫鑑1073號病情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有成大醫院114年6月25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378號函暨附件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207至211頁），其鑑定結果為：「病歷所載之第一段住院期間（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共79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即原告）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11年10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做惡夢、被監視感、憂鬱情緒、疲倦感、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等症狀，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所載之症狀與壓力因應技巧有部分改善」、「病歷所載之第二段住院期間（111年5月30日至同年8月14日，共77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12年3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失眠、睡覺時身體被觸摸的感覺，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止痛藥、外用藥膏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之症狀改善」、「情感型思覺失調症之情緒症狀發作而未伴有顯著之精神症狀時，臨床醫師會依據多項因子（如家庭支持系統、身體疾病之共病、性格狀態、社會心理壓力、風險行為等），與患者討論是否需全日住院治療、日間住院治療或門診追蹤治療等；然而，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必須住院進行」、「總結以上，依據三總北投分院之病歷紀錄，111年12月24日（誤載為26日）至112年3月14日、112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治療為治療選項之一，然此二段住院均無絕對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0至211頁），判定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無必要性。另原告前就本件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金評中心於112年10月13日作成112年評字第1926號評議書，亦認：「……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⒈依據系爭治療（指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院治療，即系爭第一次住院）的護理紀錄，申請人（即原告）因失眠、憂鬱與焦慮情緒、疲倦、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而接受住院治療。前一次住院為111年7月13日至111年10月14日，過去出院後尚規則服藥及返診。系爭治療期間，申請人的精神尚佳、情緒可自控、生活可自理，雖自述有幻聽，但無干擾的行為或症狀。護理診斷健康問題為『無效性
　　因應能力』與『睡眠型態紊亂』。⒉申請人於系爭治療期間的病情尚穩定，並非疾病的急性期，申請人所接受之系爭治療並未有住院之必要，可於門診接受密集的門診與心理治療」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41至244頁），原告雖質疑金評中心所諮詢之對象不明，不足採信，然此經金評中心函覆稱，其依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條件聘任解任及評議程序辦法第16條第4項第2款規定，對於涉及醫事爭議之評議事件，評議委員有先行整理案情之必要，其得就兩造提供之相關病歷資料，委請諮詢顧問（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提供專業意見，但尚難就特定評議案件揭露諮詢顧問資料等語，有金評中心113年5月3日金評議字第1130707552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7至278頁），是金評中心就本件所涉醫事爭議所諮詢者係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雖其無法透露為何人，然此諮詢乃金評中心評議委員依法律規定所為，且前開判斷意見亦與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大抵相符，實難認有何顯不可信之處，原告前開所述尚無足取。由上，原告固經其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引介入院治療，然其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經系爭鑑定報告及金評中心前開評議書諮詢意見（此係針對系爭第一次住院），均認無住院之必要性，故難認具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亦通常會診斷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衡諸前開說明，不符系爭附約第12條、第2條第6項所定「經醫院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要件，則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保險金，即屬無憑。
　㈤原告雖主張：保險契約之解釋應以有利被保險人之原則為之，故只須原告之主治醫師判定原告應住院，且原告確實入院接受治療，即符合系爭附約第12條所定之「住院」條件，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等語。然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解釋保險契約條款所稱「住院」之定義，應參酌上述原則為之，即應以相同專業之醫師依相同情形通常亦會作相同診斷為準，而非僅以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之診斷結果為斷。故原告上開主張，無足為採。
　㈥原告又主張：原告入院時之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評估有異常，且其原告於住院期間有經其主治醫師評估後服用焦慮狀態、恐慌症、抗癲癇藥物，非僅有少量鎮靜安眠藥等語，可見其確有住院必要，並舉藥物簡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㈡第247至261頁）。然查，觀諸原告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之護理紀錄表所載，原告於系爭第一次住院111年12月26日入院時，雖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然此經值班醫師判定繼續觀察（見本院卷㈠第95頁）；系爭第二次住院112年5月30日入院時，亦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經急診醫師判定繼續觀察即可，另位急診醫師則收治其入院治療（見本院卷㈠第123頁），其判斷並非一致，佐諸前開三總北投分院就住院原因之函覆內容，亦全未提及係因原告血液檢測異常等相關病症所致（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實無足憑上開檢測結果遽論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至五大護理層面評估異常部分，則多係關於原告罹患情感型思覺失調症所衍生之相關情緒問題，而通觀上述護理紀錄表，可知原告於上開2次住院期間病情穩定，未發生急性病症，此業詳前述，是縱認原告所主張前開用藥情形為真，猶無從以此認定該治療必須以住院方式進行，而不得以門診方式替代之，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　
　㈦綜上，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難認有必要性，核與上開系爭附約條款所稱「住院」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據以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又原告另請求之「出院療養保險金」，亦應以「住院」或「出院前之住院」係合於前揭契約所定「住院」要件為前提，則原告上開住院既不合乎前揭契約所定之「住院」要件，自不得請領「出院療養保險金」，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6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其中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原定於114年10月24日宣判，惟該日乃國定假日，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26號

原      告  蔡惠珍  

訴訟代理人  游振維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曾俊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被告不抗

    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

    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原告係基於兩造間「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

    －20年期」（下稱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起訴，固經兩造以

    該附約第26條合意由要保人（即原告）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

    為管轄法院，而原告設籍於宜蘭縣，非屬於本院轄區，然被

    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

    ，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5年12月

    18日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20年期」（下稱系

    爭主約），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

    約－20年期」（即系爭附約，與系爭主約合稱系爭保險），

    約定於系爭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因病住院時，即得

    向被告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同次住院治療之30日內，按實

    際住院日數每日給付新臺幣（下同）2,000元；31日起至180

    日內，則為3,000元，並可請求被告給付按實際住院日數每

    日金額50％計算之出院療養保險金。嗣原告於104年間經身心

    專科醫師診斷為「感情型思覺失調症」，於111年間因原告

    病情再次復發，且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

    面思考、幻聽等症狀，經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下稱三總北

    投分院）醫師透過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等評估，診斷原

    告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計79日，須全日

    住院（下稱系爭第一次住院），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

    年8月14日止，計77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二次住院

    ），原告於上開住院期間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並須持續至

    精神科門診追蹤複查。詎原告於系爭第一、二次住院出院後

    ，分別於112年3月22日、同年8月23日檢具相關文件向被告

    申請給付保險金286,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9日

    ×3,000元）＋（79日×2,000元×50％）＝286,000元】、278,000

    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7日×3,000元）＋（77日×2,0

    00元×50％）＝278,000元】，竟均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爰

    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第一、二次住

    院之醫療保險金合計564,000元（計算式：286,000元＋278,0

    00元＝564,000元），並應各自被告收受理賠文件第16日起，

    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

    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即自被告於1

    12年3月22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

    止，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8月23日

    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

    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固有系爭主約、系爭附約之保險契約

    法律關係，惟系爭附約所稱之住院，係以醫學客觀上被保險

    人經檢驗或檢查已達「必須住院」始生治療或照護之效果方

    屬之，自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非一但有住

    院事實即應由被告賠償，始符保險契約之最大誠信原則，避

    免被保險人恣意轉嫁不當風險予投保大眾共同負擔。而原告

    於治療期間曾稱係因與兒子相處上有問題才入院，且經被告

    諮詢身心科專業之醫師，該醫師判定原告雖有「感情型思覺

    失調症」，但無病情明顯變化或重大生活事件造成有急性病

    房住院之須求，其入院後精神狀況甚佳，情緒可自控，睡眠

    無中斷，生活可自理，故原告未達一定、必須住院治療之程

    度，復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見

    定認為系爭第一次住院、系爭第二次住院均無入院之絕對必

    要性，足見原告於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應係配合原告主

    觀意願而允其住院，故縱原告有辦理住院手續並於醫院接受

    診療之情事，仍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原告先前因病入

    院，已向被告請領約400萬元以上之保險金，本次確係因原

    告病症尚與理賠要件不相當，被告自不負有理賠保險金義務

    ，並非刻意刁難原告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有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

    險；而原告有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即系

    爭第一次住院）、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即

    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分別於三總北投分院全日住院等情，並

    有系爭保險保險單暨後附系爭主約、系爭附約條款、三總北

    投分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至41、43至53

    、65至75、91、9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附約第12

    條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

    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保險金共564,0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本附約有效

    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

    公司（即被告）按下列約定之一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

    ；同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

    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治療時，經正式

    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治療者」，可知依上開附約

    之約定，原告因疾病或傷害，須有住院之必要並確實在醫院

    接受診療之期間，始得依約請領住院保險金；反之，若原告

    之疾病尚可經由門診或其他方式治療，上開約款所稱「住院

    」之必要要件不合，自無從請領保險金。

　㈡又按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

    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

    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

    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

    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

    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

    ，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

    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

    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準此，前揭保

    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

    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

    符合前揭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

    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㈢經查，兩造雖均不否認原告有經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

    斷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入院治療等情，然被

    告爭執原告並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等語。觀諸原告所提由三

    總北投分院開立之112年3月14日診斷證明書及同年8月14日

    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㈠第91、93頁），其「症狀」欄位固

    依序記載原告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

    思考、幻聽等症狀」、「情緒憂鬱、注意力分散、睡眠障礙

    、被害妄想、幻聽，有明顯社會職業功能障礙」，並經診斷

    為「情感型思覺失調症（ICD10：F25.1）」、「思覺失調症

    （ICD10：F25.1）」，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接

    受全日住院治療。然經本院就上開住院必要性函詢三總北投

    分院，其僅就系爭第一次住院答稱：「111年12月26日至112

    年3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與魏員先前即認識，

    魏員於蔡員住院前自殺已遂，致魏員友人責怪蔡員見死不救

    ，使其心情低落、被監視感、睡眠障礙、不敢外出，故由案

    子帶至本院住院」，及就系爭第二次住院覆稱：「112年5月

    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於112年4月

    10日門診就醫時提及睡覺時身體有被摸、被戳的感覺，有開

    立相關藥物，但後續又影響其情緒、睡眠且有幻聽出現，故

    再次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等語，有該院113年8月5日三投

    行政字第1130049055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85頁），

    可見前開病症多係原告主訴而來，且未見三總北投分院就其

    住院必要性有何具體說明，已難逕採為原告有利之證據，佐

    以原告曾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第一次住院期間自述：「……

    就跟我兒子處不來，吵架……還有魏XX的事，我覺得很煩，心

    情很不好……所以才進來讓自己放空」等語，

　　且其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病情尚屬穩定，並無任

    何急性病症之紀錄，此有三總北投分院護理紀錄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㈠第95至145頁），則原告前述病症是否必須住院

    ，而不得以門診追蹤及藥物或心理治療等方式治療，即非全

    然無疑。

　㈣再查，本院就原告上開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囑託成大醫院進

    行鑑定，經該院作成成附醫鑑1073號病情鑑定報告（下稱系

    爭鑑定報告），有成大醫院114年6月25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

    100378號函暨附件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207至211頁），

    其鑑定結果為：「病歷所載之第一段住院期間（111年12月2

    6日至112年3月14日，共79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

    （即原告）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

    11年10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做惡夢、被監視感、

    憂鬱情緒、疲倦感、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等症狀，因此由

    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

    ，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

    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

    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

    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所

    載之症狀與壓力因應技巧有部分改善」、「病歷所載之第二

    段住院期間（111年5月30日至同年8月14日，共77日，即系

    爭第一次住院），蔡員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

    月，症狀為112年3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失眠、睡覺

    時身體被觸摸的感覺，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

    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

    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止痛藥、外用藥膏等處方，

    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等，即可

    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心理、職

    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之症狀改善

    」、「情感型思覺失調症之情緒症狀發作而未伴有顯著之精

    神症狀時，臨床醫師會依據多項因子（如家庭支持系統、身

    體疾病之共病、性格狀態、社會心理壓力、風險行為等），

    與患者討論是否需全日住院治療、日間住院治療或門診追蹤

    治療等；然而，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必須住院進行」、「

    總結以上，依據三總北投分院之病歷紀錄，111年12月24日

    （誤載為26日）至112年3月14日、112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

    14日，住院治療為治療選項之一，然此二段住院均無絕對必

    要性」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0至211頁），判定原告之系爭

    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無必要性。另原告前就本件爭議向財

    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金評

    中心於112年10月13日作成112年評字第1926號評議書，亦認

    ：「……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⒈依據系

    爭治療（指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院治療，即系

    爭第一次住院）的護理紀錄，申請人（即原告）因失眠、憂

    鬱與焦慮情緒、疲倦、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而接受住院治

    療。前一次住院為111年7月13日至111年10月14日，過去出

    院後尚規則服藥及返診。系爭治療期間，申請人的精神尚佳

    、情緒可自控、生活可自理，雖自述有幻聽，但無干擾的行

    為或症狀。護理診斷健康問題為『無效性

　　因應能力』與『睡眠型態紊亂』。⒉申請人於系爭治療期間的病

    情尚穩定，並非疾病的急性期，申請人所接受之系爭治療並

    未有住院之必要，可於門診接受密集的門診與心理治療」等

    語（見本院卷㈠第241至244頁），原告雖質疑金評中心所諮

    詢之對象不明，不足採信，然此經金評中心函覆稱，其依金

    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條件聘任解任及評議程序

    辦法第16條第4項第2款規定，對於涉及醫事爭議之評議事件

    ，評議委員有先行整理案情之必要，其得就兩造提供之相關

    病歷資料，委請諮詢顧問（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提

    供專業意見，但尚難就特定評議案件揭露諮詢顧問資料等語

    ，有金評中心113年5月3日金評議字第11307075520號函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7至278頁），是金評中心就本件所涉

    醫事爭議所諮詢者係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雖其無法

    透露為何人，然此諮詢乃金評中心評議委員依法律規定所為

    ，且前開判斷意見亦與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大抵相符，

    實難認有何顯不可信之處，原告前開所述尚無足取。由上，

    原告固經其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引介入院治療，然

    其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經系爭鑑定報告及金評中心前開

    評議書諮詢意見（此係針對系爭第一次住院），均認無住院

    之必要性，故難認具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亦通常會診斷

    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衡諸前開說明，不符系爭附約第12條、

    第2條第6項所定「經醫院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要件，則原

    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保險金，即

    屬無憑。

　㈤原告雖主張：保險契約之解釋應以有利被保險人之原則為之

    ，故只須原告之主治醫師判定原告應住院，且原告確實入院

    接受治療，即符合系爭附約第12條所定之「住院」條件，被

    告自應給付保險金等語。然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

    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

    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

    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

    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

    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裁判要旨

    參照）。是解釋保險契約條款所稱「住院」之定義，應參酌

    上述原則為之，即應以相同專業之醫師依相同情形通常亦會

    作相同診斷為準，而非僅以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之診斷結果

    為斷。故原告上開主張，無足為採。

　㈥原告又主張：原告入院時之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評估有

    異常，且其原告於住院期間有經其主治醫師評估後服用焦慮

    狀態、恐慌症、抗癲癇藥物，非僅有少量鎮靜安眠藥等語，

    可見其確有住院必要，並舉藥物簡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㈡

    第247至261頁）。然查，觀諸原告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

    之護理紀錄表所載，原告於系爭第一次住院111年12月26日

    入院時，雖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然此經值班醫師判定

    繼續觀察（見本院卷㈠第95頁）；系爭第二次住院112年5月3

    0日入院時，亦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經急診醫師判定

    繼續觀察即可，另位急診醫師則收治其入院治療（見本院卷

    ㈠第123頁），其判斷並非一致，佐諸前開三總北投分院就住

    院原因之函覆內容，亦全未提及係因原告血液檢測異常等相

    關病症所致（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實無足憑上開檢測結果

    遽論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至五大護理層面評估異常部分，則

    多係關於原告罹患情感型思覺失調症所衍生之相關情緒問題

    ，而通觀上述護理紀錄表，可知原告於上開2次住院期間病

    情穩定，未發生急性病症，此業詳前述，是縱認原告所主張

    前開用藥情形為真，猶無從以此認定該治療必須以住院方式

    進行，而不得以門診方式替代之，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

    採認。　

　㈦綜上，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難認有必要性，核

    與上開系爭附約條款所稱「住院」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據以

    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又原告另請求之「出院療養保險

    金」，亦應以「住院」或「出院前之住院」係合於前揭契約

    所定「住院」要件為前提，則原告上開住院既不合乎前揭契

    約所定之「住院」要件，自不得請領「出院療養保險金」，

    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6

    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其中278,000

    元自112年9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10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原定於114年10月24日宣判，惟該日乃國定假日，故順延至次

一上班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保險字第126號

原      告  蔡惠珍  

訴訟代理人  游振維  

被      告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孟嘉仁  

訴訟代理人  王俊翔律師

複代 理 人  邱云莉律師

            葉庭嘉律師

            曾俊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以其法院為有管轄權之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係基於兩造間「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20年期」（下稱系爭附約）之法律關係起訴，固經兩造以該附約第26條合意由要保人（即原告）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原告設籍於宜蘭縣，非屬於本院轄區，然被告既不抗辯本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依前揭規定，已生應訴管轄效力，本院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前以自己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5年12月18日向被告投保「遠雄人壽新終身壽險－20年期」（下稱系爭主約），並附加投保「遠雄人壽溫馨終身醫療日額保險附約－20年期」（即系爭附約，與系爭主約合稱系爭保險），約定於系爭附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因病住院時，即得向被告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同次住院治療之30日內，按實際住院日數每日給付新臺幣（下同）2,000元；31日起至180日內，則為3,000元，並可請求被告給付按實際住院日數每日金額50％計算之出院療養保險金。嗣原告於104年間經身心專科醫師診斷為「感情型思覺失調症」，於111年間因原告病情再次復發，且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思考、幻聽等症狀，經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下稱三總北投分院）醫師透過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等評估，診斷原告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計79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一次住院），及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計77日，須全日住院（下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原告於上開住院期間接受藥物及心理治療，並須持續至精神科門診追蹤複查。詎原告於系爭第一、二次住院出院後，分別於112年3月22日、同年8月23日檢具相關文件向被告申請給付保險金286,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9日×3,000元）＋（79日×2,000元×50％）＝286,000元】、278,000元【計算式：（30日×2,000元＋47日×3,000元）＋（77日×2,000元×50％）＝278,000元】，竟均遭被告拒絕支付。為此，爰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第一、二次住院之醫療保險金合計564,000元（計算式：286,000元＋278,000元＝564,000元），並應各自被告收受理賠文件第16日起，按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6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3月22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即自被告於112年8月23日收齊理賠文件起算15日屆滿之翌日）至清償日止，均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則以：兩造間固有系爭主約、系爭附約之保險契約法律關係，惟系爭附約所稱之住院，係以醫學客觀上被保險人經檢驗或檢查已達「必須住院」始生治療或照護之效果方屬之，自應排除實際上無住院治療必要之情形，非一但有住院事實即應由被告賠償，始符保險契約之最大誠信原則，避免被保險人恣意轉嫁不當風險予投保大眾共同負擔。而原告於治療期間曾稱係因與兒子相處上有問題才入院，且經被告諮詢身心科專業之醫師，該醫師判定原告雖有「感情型思覺失調症」，但無病情明顯變化或重大生活事件造成有急性病房住院之須求，其入院後精神狀況甚佳，情緒可自控，睡眠無中斷，生活可自理，故原告未達一定、必須住院治療之程度，復經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成大醫院）見定認為系爭第一次住院、系爭第二次住院均無入院之絕對必要性，足見原告於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應係配合原告主觀意願而允其住院，故縱原告有辦理住院手續並於醫院接受診療之情事，仍不符合保險理賠之條件。又原告先前因病入院，已向被告請領約400萬元以上之保險金，本次確係因原告病症尚與理賠要件不相當，被告自不負有理賠保險金義務，並非刻意刁難原告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有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而原告有自111年12月26日起至112年3月14日止（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自112年5月30日起至112年8月14日止（即稱系爭第二次住院）分別於三總北投分院全日住院等情，並有系爭保險保險單暨後附系爭主約、系爭附約條款、三總北投分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19至41、43至53、65至75、91、93頁）。惟原告主張被告應依系爭附約第12條給付保險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共564,000元，有無理由？茲分論如下：

　㈠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被保險人（即原告）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公司（即被告）按下列約定之一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同附約第2條第6項約定：「本附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害，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醫院治療時，經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治療者」，可知依上開附約之約定，原告因疾病或傷害，須有住院之必要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之期間，始得依約請領住院保險金；反之，若原告之疾病尚可經由門診或其他方式治療，上開約款所稱「住院」之必要要件不合，自無從請領保險金。

　㈡又按保險制度最大功能在於將個人於生活中遭遇各種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對他人之責任危險等所產生之損失，分攤消化於共同團體，是任何一個保險皆以一共同團體之存在為先決條件，此團體乃由各個因某種危險事故發生而將遭受損失之人所組成，故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準此，前揭保險契約條款關於「經醫師診斷有住院之必要性」之意義，解釋上自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有住院必要性」即屬符合前揭系爭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具有住院之必要性者始屬之。

　㈢經查，兩造雖均不否認原告有經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入院治療等情，然被告爭執原告並無住院治療之必要性等語。觀諸原告所提由三總北投分院開立之112年3月14日診斷證明書及同年8月14日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㈠第91、93頁），其「症狀」欄位固依序記載原告有「情緒低落、睡眠障礙、注意力分散、負面思考、幻聽等症狀」、「情緒憂鬱、注意力分散、睡眠障礙、被害妄想、幻聽，有明顯社會職業功能障礙」，並經診斷為「情感型思覺失調症（ICD10：F25.1）」、「思覺失調症（ICD10：F25.1）」，而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接受全日住院治療。然經本院就上開住院必要性函詢三總北投分院，其僅就系爭第一次住院答稱：「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與魏員先前即認識，魏員於蔡員住院前自殺已遂，致魏員友人責怪蔡員見死不救，使其心情低落、被監視感、睡眠障礙、不敢外出，故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及就系爭第二次住院覆稱：「112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原因：蔡員（即原告）於112年4月10日門診就醫時提及睡覺時身體有被摸、被戳的感覺，有開立相關藥物，但後續又影響其情緒、睡眠且有幻聽出現，故再次由案子帶至本院住院」等語，有該院113年8月5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49055號函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可見前開病症多係原告主訴而來，且未見三總北投分院就其住院必要性有何具體說明，已難逕採為原告有利之證據，佐以原告曾於112年1月23日在系爭第一次住院期間自述：「……就跟我兒子處不來，吵架……還有魏XX的事，我覺得很煩，心情很不好……所以才進來讓自己放空」等語，

　　且其於系爭第一次、第二次住院期間病情尚屬穩定，並無任何急性病症之紀錄，此有三總北投分院護理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95至145頁），則原告前述病症是否必須住院，而不得以門診追蹤及藥物或心理治療等方式治療，即非全然無疑。

　㈣再查，本院就原告上開住院治療之必要性，囑託成大醫院進行鑑定，經該院作成成附醫鑑1073號病情鑑定報告（下稱系爭鑑定報告），有成大醫院114年6月25日成附醫秘字第1140100378號函暨附件存卷可考（見本院卷㈡第207至211頁），其鑑定結果為：「病歷所載之第一段住院期間（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共79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即原告）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11年10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做惡夢、被監視感、憂鬱情緒、疲倦感、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等症狀，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所載之症狀與壓力因應技巧有部分改善」、「病歷所載之第二段住院期間（111年5月30日至同年8月14日，共77日，即系爭第一次住院），蔡員距上次精神科急診病房出院約2.5個月，症狀為112年3月14日出院後持續有睡眠困擾失眠、睡覺時身體被觸摸的感覺，因此由主治醫師轉介住院。然而，根據護理紀錄與病程紀錄之記載，蔡員入院後之藥物調整僅有少量之鎮靜安眠藥、腸胃用藥、止痛藥、外用藥膏等處方，未有顯著調整抗精神病劑、情緒穩定劑、抗憂鬱劑等，即可改善其情緒與睡眠型態；蔡員住院期間接受環境、心理、職能、家族治療等心理介入方式，推論有助於蔡員之症狀改善」、「情感型思覺失調症之情緒症狀發作而未伴有顯著之精神症狀時，臨床醫師會依據多項因子（如家庭支持系統、身體疾病之共病、性格狀態、社會心理壓力、風險行為等），與患者討論是否需全日住院治療、日間住院治療或門診追蹤治療等；然而，心理社會介入方式並非必須住院進行」、「總結以上，依據三總北投分院之病歷紀錄，111年12月24日（誤載為26日）至112年3月14日、112年5月30日至112年8月14日，住院治療為治療選項之一，然此二段住院均無絕對必要性」等語（見本院卷㈡第210至211頁），判定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無必要性。另原告前就本件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評中心）申請評議，金評中心於112年10月13日作成112年評字第1926號評議書，亦認：「……經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其意見略以：⒈依據系爭治療（指111年12月26日至112年3月14日住院治療，即系爭第一次住院）的護理紀錄，申請人（即原告）因失眠、憂鬱與焦慮情緒、疲倦、注意力不集中、食慾差而接受住院治療。前一次住院為111年7月13日至111年10月14日，過去出院後尚規則服藥及返診。系爭治療期間，申請人的精神尚佳、情緒可自控、生活可自理，雖自述有幻聽，但無干擾的行為或症狀。護理診斷健康問題為『無效性

　　因應能力』與『睡眠型態紊亂』。⒉申請人於系爭治療期間的病情尚穩定，並非疾病的急性期，申請人所接受之系爭治療並未有住院之必要，可於門診接受密集的門診與心理治療」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41至244頁），原告雖質疑金評中心所諮詢之對象不明，不足採信，然此經金評中心函覆稱，其依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構評議委員資格條件聘任解任及評議程序辦法第16條第4項第2款規定，對於涉及醫事爭議之評議事件，評議委員有先行整理案情之必要，其得就兩造提供之相關病歷資料，委請諮詢顧問（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提供專業意見，但尚難就特定評議案件揭露諮詢顧問資料等語，有金評中心113年5月3日金評議字第11307075520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277至278頁），是金評中心就本件所涉醫事爭議所諮詢者係相同或相關科別之專業醫師，雖其無法透露為何人，然此諮詢乃金評中心評議委員依法律規定所為，且前開判斷意見亦與系爭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大抵相符，實難認有何顯不可信之處，原告前開所述尚無足取。由上，原告固經其三總北投分院之主治醫師診斷引介入院治療，然其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經系爭鑑定報告及金評中心前開評議書諮詢意見（此係針對系爭第一次住院），均認無住院之必要性，故難認具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亦通常會診斷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衡諸前開說明，不符系爭附約第12條、第2條第6項所定「經醫院診斷必須住院治療」之要件，則原告主張依系爭附約第12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住院保險金，即屬無憑。

　㈤原告雖主張：保險契約之解釋應以有利被保險人之原則為之，故只須原告之主治醫師判定原告應住院，且原告確實入院接受治療，即符合系爭附約第12條所定之「住院」條件，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等語。然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固為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明定。惟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之射倖性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避免肇致道德危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85號裁判要旨參照）。是解釋保險契約條款所稱「住院」之定義，應參酌上述原則為之，即應以相同專業之醫師依相同情形通常亦會作相同診斷為準，而非僅以被保險人之主治醫師之診斷結果為斷。故原告上開主張，無足為採。

　㈥原告又主張：原告入院時之血液檢驗、五大護理層面評估有異常，且其原告於住院期間有經其主治醫師評估後服用焦慮狀態、恐慌症、抗癲癇藥物，非僅有少量鎮靜安眠藥等語，可見其確有住院必要，並舉藥物簡介資料為證（見本院卷㈡第247至261頁）。然查，觀諸原告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之護理紀錄表所載，原告於系爭第一次住院111年12月26日入院時，雖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然此經值班醫師判定繼續觀察（見本院卷㈠第95頁）；系爭第二次住院112年5月30日入院時，亦有血液檢測部分數值異常，經急診醫師判定繼續觀察即可，另位急診醫師則收治其入院治療（見本院卷㈠第123頁），其判斷並非一致，佐諸前開三總北投分院就住院原因之函覆內容，亦全未提及係因原告血液檢測異常等相關病症所致（見本院卷㈠第385頁），實無足憑上開檢測結果遽論原告有住院之必要。至五大護理層面評估異常部分，則多係關於原告罹患情感型思覺失調症所衍生之相關情緒問題，而通觀上述護理紀錄表，可知原告於上開2次住院期間病情穩定，未發生急性病症，此業詳前述，是縱認原告所主張前開用藥情形為真，猶無從以此認定該治療必須以住院方式進行，而不得以門診方式替代之，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難採認。　

　㈦綜上，原告之系爭第一次及第二次住院均難認有必要性，核與上開系爭附約條款所稱「住院」之要件不合，自無從據以請領「住院醫療保險金」。又原告另請求之「出院療養保險金」，亦應以「住院」或「出院前之住院」係合於前揭契約所定「住院」要件為前提，則原告上開住院既不合乎前揭契約所定之「住院」要件，自不得請領「出院療養保險金」，併此指明。

四、據上論結，原告依系爭附約第12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64,000元，及其中286,000元自112年4月7日起，其中278,000元自112年9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本院未經援用之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原定於114年10月24日宣判，惟該日乃國定假日，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娟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登寶



